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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網站維護管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3年4月25日府行資字第1130085572號函修正發布 

一、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本府全球資訊網站(以下簡稱本府網

站)為民服務功能，提昇網站品質，並落實網站維護管理工作，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及範圍： 

(一)本府所屬各機關(單位)(以下簡稱機關)以民眾為服務對象之機關入口網

站、主題網站及活動網站(以下簡稱網站)。 

(二)使用本府網站版型(框架)建置網站之機關。 

三、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入口網站：入口網站為各機關全球資訊網站，提供之資訊範圍以單一機

關或其所屬機關資訊為主，網站內容著重於機關組織、業務、公告、法

規、政府公開資訊等公開性資訊揭露，並提供所屬機關網站、主題網站

及業務相關網站連結。 

(二)主題網站：以特定議題相關之資訊為範圍，可能集合單一機關或跨機關

資訊之網站，網站內容著重於該主題資訊之完整性。 

(三)活動網站：以特定活動相關之資訊為範圍，可能集合單一機關或跨機關

資訊之網站，網站內容著重於該活動資訊之完整性。 

四、網站應設置管理機關，原則如下： 

(一)入口網站：以權責機關為網站管理機關。 

(二)主題網站：屬單一機關業務者，以該業務主管機關為網站管理機關；屬

跨機關或難以歸屬特定機關業務者，由網站建置機關研議，經機關首長

裁示指定。 

(三)活動網站：屬單一機關業務者，以該業務主管機關為網站管理機關；屬

跨機關或難以歸屬特定機關業務者，由網站建置機關研議，經機關首長

裁示指定。 

五、本府網站設置總管理者及其代理各一人、各機關設置管理者及其代理各

一人。總管理者由本府行政處指派專人負責；其餘由各機關指派專人兼

任，負責權管機關網站管理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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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站各級管理者權責如下： 

(一)總管理者(本府行政處)： 

1、 負責本府網站整體架構規劃、運作、管理、維護、備份等工作。 

2、 輔導本府網站各級管理者使用網站後端管理平台。 

3、 每月以人工或軟體檢測方式抽查各機關網站資料，並通知各機關修

正、更新疏漏、錯誤或過期網頁內容。 

4、 規劃辦理本府網站管理者及一般使用者教育訓練。 

5、 訂定本府暨所屬機關網站檢核計畫。 

(二)各機關管理者： 

1、 負責與總管理者(本府行政處)協調聯繫及辦理相關配合事項。 

2、 配合本府暨所屬機關網站檢核計畫辦理網站檢核相關作業。 

3、 負責權管機關網站架構規劃、建置、管理、維護及備份等工作。 

4、 督導權管機關網站資料，每季至少辦理一次權管網站資料自我檢核作

業，確認各項應公開資訊皆完備公開且內容皆正確有效。 

5、 管理者及其代理異動時應辦理網站維護管理工作交接並通知總管理者

(本府行政處)。 

6、 網站特殊權限應經過機關內部申請流程及相關人員授權後始得開通。 

7、 定期清查並確認網站各使用者帳號及權限開放皆適切，關閉未經授權

之使用者權限。 

七、網站規劃及建置原則如下： 

(一)建置網站前，應確認網站建置之目的，例如作為機關入口網站、進行特

定業務推廣、提供特定對象之資訊化網路服務；同時應先探究要成立之

網站是否可以現有網站因應或擴充，避免重複建置網站。 

(二)有申請本府網站版型(框架)及客製化功能需求者，應與總管理者(本府

行政處)討論並確認細節，如為新增功能需由權責機關編列經費支應。 

(三)各網站建置應兼顧行動應用技術創新及提供便民服務，如響應式網站設

計 (Responsive Web Design) 、 搜 尋 引 擎 最 佳 化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等，並應符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定之「網站無障礙

規範」最新版本。 

(四)網站視覺設計除網站的美觀與可閱讀性外，尚須考慮以下使用需求： 

1、  網站提供服務時，應將身心不便或年長者之使用需求列入考量，提昇

網站之可用性、可及性及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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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支援使用率較高之網頁瀏覽器(例如：IE、Edge、Chrome 及 Fire-

fox 等)並配合瀏覽器使用率趨勢更新。 

3、 網站除了以完善的資訊架構引導民眾瀏覽所提供的資訊與服務外，亦

需提供資料搜尋功能，便於民眾透過關鍵字查詢所需資訊。 

4、 網站設計時，需以全站一致性的概念，定義統一性的頁面編排與操作

介面，讓使用者可順利地瀏覽與操作網站，性質相同之資訊項目應有

相同的單元名稱，不因名稱差異造成民眾瀏覽網站之困擾，同時應將

內容近似的服務資訊置於同一資料夾，且資料夾名稱須具代表性，以

便使用者藉由名稱即能瞭解內含資訊。 

5、 網站應增加對於行動載具瀏覽器（例如：Android Chrome、iOS Sa-

fari等）之支援，並能配合行動載具之解析度作適當版面配置。 

6、 機關於完成網站建置，正式上線前，應通過網站功能、效能及資訊安

全檢測，並進行無障礙功能檢測，以確認符合網站規劃需求。 

7、 網站不得以 IP 位址，或其他未被許可之網域為其網址，各機關網站

應向網域管理機關提出網址之申請，並以經配發之網址對外公開。 
8、 網站如下線不再使用，網站管理機關至遲應於下線七日前，通知本府

所屬各機關配合進行超連結及其他異動修正。 
八、網站資料管理原則如下： 

(一)本府網站各節點及專區資料由各權管機關管理者或資料上稿人員負責管

理、更新、維護資料內容。 

(二)本府網站建置之節點及專區以府層級及中央法規規定公開資料為主，其

餘各機關權管資料請建置於權管機關網站。 

(三)各機關網站內容應經權管機關主管核可後始得公告，所有訊息於公告後

應立即上網檢視確認內容與效果正確性，公告內容不得有侵犯他人智慧

財產權或侵犯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行為，具個人或機敏資料應去識別化後

始得公告。 

(四)各機關應依「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規定，於

本府網站、權管機關網站及國家發展委員會建置之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主

動公開、更新權管機關之公務開放資料。 

(五)各機關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於本府網站及權管機關網站之

「政府資訊公開專區」主動公開、更新權管之政府資訊。 

(六)各機關網站內容應定期檢視更新，並標示更新日期，不得有失效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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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義之文字內容或過期資訊，具時效性者應即時更新，且應符合無障

礙網站相關規定。 

(七)本府網站相關管理者得進入網站管理平台監督、了解各機關使用狀況及

維護更新資料；對於具有威脅性、猥褻性、攻擊性及其他內容不當之文

字、圖片或影音資料，得刪除或下架。 

(八)本府網站使用者(公務機關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 

1、 干擾或破壞網站上其他使用機關之軟硬體系統。 

2、 傳送威脅性、猥褻性、不友善性之資料。 

3、 非經核准刊登具有商業性及營利性之資訊。 

4、 擅自載入、使用、複製非法軟體。 

5、 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法令規定。 

6、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7、 公告內容汙衊他人或侵害他人權益或隱私。 

8、 利用、轉借或盜用他機關之帳號，使用網站資源。 

9、 利用網站散佈電腦病毒或侵入未經授權電腦系統。 

九、獎懲原則如下： 

(一)為激勵並提升各機關網站品質，總管理者(本府行政處)得依本府暨所屬

機關網站檢核計畫辦理所屬機關網站考評並擇優簽報敘獎。 

(二)各機關網站獲上級機關、外部機關或媒體正面肯定時，該機關應視其情

節對網站管理者、所屬主管及相關有功人員予以敘獎，原則上每案主要

人員每人至多嘉獎二次、其餘相關人員每人至多嘉獎一次。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第一、二次應由上級機關、權責機關或總管理者

(本府行政處)視其情節對機關網站管理者及相關人員處以口頭警告以上

之處分；第三次應由上級機關、權責機關或總管理者(本府行政處)視其

情節對機關網站管理者及相關人員簽報處以申誡以上之處分，並得按次

連續處分： 

1、 網站內容錯誤，造成民眾陳情、投訴，或其他減損本府信譽之情形。 

2、 機關未依本要點規定辦理，經查屬實。 

3、 經上級機關或總管理者(本府行政處)抽查發現缺失未積極改善。 

4、 權責機關未善盡網站資料提供、維護及更新責任。 

十、本府得保留本要點內容變更及最終解釋權。 

 


